
 

Income Disclosure – Chinese (Traditional)   

 

資訊頁 
 

 

父母雙方分居或離異後均有為子女提供財務支持的法律義務。孩子有得到父母財務支持的

法定權利。  

 

根據《聯邦兒童撫養費指引》（Federal Child Support Guidelines1 ）（簡稱《聯邦指

引》），為確保公平的撫養費金額，父母需要提供最新和完整的收入資訊。  

 

本資訊頁提供下列一般資訊： 

 誰需要提供收入資訊和什麽時候提供；  

 哪些收入資訊需要提供； 

 未能提供收入資訊時會發生什麽。  

    

誰需要提供收入資訊和什麽時候提供？   
 

有兩種收入披露責任：初始披露和持續披露。 

 

1. 初始披露責任 

 

為確定對子女的初始撫養費金額，《聯邦指引》要求父母中一方或雙方提供最近三個報稅

年2 的完整收入資訊。  

 

下列情況下，父母雙方均需要提供收入資訊：   

 有分開監護（split）或共有監護權（shared custody）的安排； 

 有特別或非尋常費用（special or extraordinary expenses）； 

 聲稱特別困難的情況（claim of undue hardship）； 

 有達到或超過成年年齡（age of majority）的子女且成年子女的財務支持與其未成

年時的算法不同； 

 支付撫養費的一方年收入超過 150,000加元； 

                                                 
1 所有省和地區採用了很接近於《聯邦指引》的兒童撫養費指引（只是魁北克省採用不同的兒童撫養費方

式），但可能有一些差異。關於這些指引的資訊可以在網站 http://www.justice.gc.ca/eng/fl-df/pt-tp/ 上找

到。個人的具體情況確定應適用那個指引。 
2 如果聯邦指引不適用，請參考適用的省或地區指引中的收入披露要求。    

 

為子女撫養費目的的收入披露 
 

http://laws.justice.gc.ca/eng/regulations/SOR-97-175/page-1.html
http://www.justice.gc.ca/eng/rp-pr/fl-lf/child-enfant/guide/step3-etap3.html
http://www.justice.gc.ca/eng/rp-pr/fl-lf/child-enfant/guide/step3-etap3.html
http://www.justice.gc.ca/eng/rp-pr/fl-lf/child-enfant/guide/step7-etap7.html
http://www.justice.gc.ca/eng/rp-pr/fl-lf/child-enfant/guide/step8-etap8.html
http://www.justice.gc.ca/eng/rp-pr/fl-lf/child-enfant/guide/step2-etap2.html
http://www.justice.gc.ca/eng/fl-df/p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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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在扮演其配偶或伴侶的孩子的父母的角色（acting as a parent）（例如繼父或

繼母）。  

 

如果不屬於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則只有支付子女撫養費的一方需要提供他的（或她的）收

入資訊（例如，一方擁有完全監護權）。  

 

2. 子女撫養費令或撫養費協議之後的持續披露責任 

 

為保證孩子能依最新的收入資訊得到公平的財務支持，子女撫養費令或撫養費協議作出之

後父母仍有責任持續提供收入資訊。這個責任原自法律、法庭裁定、和/或行政服務部門

（例如，再計算服務3）： 

 

 聯邦指引：聯邦指引規定，為確立子女撫養費金額必須提供收入資訊的父母，如果收

到對方書面要求，必須提供更新的收入資訊每年不超過一次。這意味著要求得到另一

方收入最新資訊的父母有權得到該資訊，另一方必須提供該資訊。     

 

 收入變化：加拿大最高法院指出，父母必須根據他們最新的收入資訊支付子女撫養費
4。因此，父母雙方應當讓對方知曉自己收入的變化。  

 

 法庭令或協議：子女撫養費令或協議可能要求父母一方向另一方在具體時間或具體環

境下提供收入資訊。  

 

 再計算服務：如果子女撫養費令或協議在某個“再計算服務”有登記，父母也可能被

要求提供自己的收入資訊。  

 

父母需要提供哪種收入資訊？ 
 

必須提供完整和最新的收入資訊，這包括： 

 最近三個報稅年每一年的個人收入報稅表；  

 加拿大稅務總局（Canada Revenue Agency）發出的最近三年每一年的評估和再

評估通知函。  

 

父母一方也可能需要分享其它收入資訊，如： 

 最近的收入表或工資單，或雇主發出的證明其年收入或工資的函；  

 財務報表（如果父母是自雇人士或掌管一家公司）； 

 有關從失業保險、工人賠償、殘疾補助和社會或公共援助項目所得收入的資訊。 
 

                                                 
3 再計算服務是省或地區服務機構，它可以根據更新的收入資訊調整兒童撫養費金額。加拿大司法部網站上

的政府家庭法律服務清單（Inventory of Government-Based Family Justice Services）有關於哪裏有再計

算服務和誰可以使用這些服務的資訊。  
4 D.B.S. v. S.R.G.; L.J.W. v. T.A.R.; Henry v. Henry; Hiemstra v. Hiemstra, [2006] 2 S.C.R. 231, 2006 
SCC 37. 

http://www.justice.gc.ca/eng/rp-pr/fl-lf/child-enfant/guide/step2-etap2.html
http://www.cra-arc.gc.ca/
http://www.justice.gc.ca/eng/fl-df/fjs-sjf/brows-fure.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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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父母不提供該資訊會發生什麽？  
  
根據法律，父母在被要求提供收入資訊時必須提供完整和最新的收入資訊。如果父母一方

不遵守這項義務，法庭可以（例如）：  

 命令提供收入資訊（披露令）； 

 為孩子的撫養目的，可以假定父母的收入是一定數額並根據這個數額（推算收入）

作出命令； 

 命令父母支付從收入變化起所欠付的所有撫養費（追溯命令）；   

 要求父母一方向另一方支付法律費用；  

 判定父母藐視法庭，該判定可能導致罰款和/或入獄。  
 
 

《聯邦兒童撫養費指引》：司法部網站的家庭法律（Family Law）頁上 

http://www.justice.gc.ca/eng/rp-pr/fl-lf/child-enfant/guide/index.html 分步發佈的內容提

供了有關孩子撫養問題的更多資訊。 

 
 

您知道加拿大司法部有給成人和兒童的關於離婚和分居的免費幫助資訊嗎？ 觀看這段錄
像（video）或瀏覽我們的網站瞭解更多資訊： 

 

Canada.ca/family-law 
 
 
免責聲明：本資訊頁不是法律文件，不提供法律建議。因家庭法律可能很複雜，個人一般最好向家庭法律師諮詢有關

您的具體情況的建議。這些律師是提供有關權利和義務建議的最佳人選。多數省和地區律師協會提供律師轉介服務

（Lawyer Referral Services）。有些律師可以提供初次法律諮詢免費或價格優惠，個人可以決定只諮詢幾次讓律師幫

助解決其具體情況中的某些方面。 

http://www.justice.gc.ca/eng/rp-pr/fl-lf/child-enfant/guide/index.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59RSwSP1oo
http://www.canada.ca/family-law
http://www.justice.gc.ca/eng/fl-df/enforce-execution/lr-ra.html

